
名　　稱 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0 年 03 月 2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籍旅客：指持非中華民國之護照入境者。

二、特定營業人：指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登記，並發給核准銷售特

    定貨物退稅標誌之營業人。

三、達一定金額以上：指同一天內向同一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其含

    稅總金額達新臺幣三千元以上者。

四、特定貨物：指可隨旅行攜帶出境之應稅貨物。但下列貨物不包括在內

    ：

（一）因安全理由，不得攜帶上飛機或船舶之貨物。

（二）不符機艙限制規定之貨物。

（三）未隨行貨物。

（四）在中華民國境內已全部或部分使用之可消耗性貨物。

五、一定期間：指自購買特定貨物之日起，至攜帶特定貨物出口之日止，

    未逾三十日之期間。

六、小額退稅：指同一天內向經稽徵機關核准得辦理現場退稅之同一特定

    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其累計退稅金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者，由該

    特定營業人辦理之退稅。

第 3 條  銷售特定貨物之營業人，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核准為特定營業人，並取得核准銷售特定貨物退稅之標誌：

一、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之公司。

二、無積欠已確定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者。

三、最近二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或經核准使

    用藍色申報書者。

前項標誌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 4 條  特定營業人由專人辦理退稅，且其專責退稅人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所

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並取得核准銷售特定貨物

現場退稅之標誌：

一、具備高中、高職或專科以上相當學歷並具基本電腦操作概念。

二、至少一人以上具有經稽徵機關授與十六小時以上之專業教育訓練並經

    測驗合格之資格。

前項第二款所定專責退稅人員，應配合主管稽徵機關通知，參加退稅專業

教育複訓。

經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事務所生之費用，由特定營業人負擔之。

第一項標誌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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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經核准之特定營業人，應將前二條規定之標誌張貼或懸掛於特定貨物營業

場所明顯易見之處後，始得辦理本辦法規定之事務。

特定營業人經核准申請後，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得定期要求其設置符合需

要之電腦設備，並完成相關電腦連線作業。

第 6 條  特定營業人於外籍旅客同時購買特定貨物及非特定貨物時，應分別開立統

一發票。

特定營業人就特定貨物開立統一發票時，應據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外籍旅客之姓名與護照號碼、交易日期、品名、數量、單價、金額、

    課稅別及總計。但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及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得

    免記載外籍旅客之姓名。

二、統一發票備註欄或空白處應記載「可退稅貨物」字樣。

第 7 條  特定營業人於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達一定金額以上時，除適用第八條規

定情形者外，應開立記載下列事項之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退稅明細申請

表（以下簡稱退稅明細申請表），加蓋特定營業人統一發票專用章並經外

籍旅客簽名後，交該外籍旅客收執：

一、外籍旅客姓名。

二、外籍旅客之護照號碼。

三、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之年、月、日。

四、前條第二項第二款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五、依前款統一發票所載品名之次序，記載每一特定貨物之品名、型號、

    數量、單價、金額及可退還營業稅金額。該統一發票以分類號碼代替

    品名者，應同時記載分類號碼及品名。

特定營業人銷售非特定貨物或外籍旅客有違反小額退稅（含未向海關申請

查驗）紀錄者，不得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

第一項退稅明細申請表之聯數及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 8 條  經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特定營業人於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之退稅金

額符合小額退稅規定，且外籍旅客選擇現場退稅時，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開立同第七條規定應記載事項之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現場小額退稅

    明細核定單（以下簡稱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除加蓋特定營業

    人統一發票專用章外，並應請外籍旅客簽名。

二、特定營業人應將特定貨物獨立裝袋並依據前款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

    單所載之應退稅金額辦理退稅，連同第六條第二項開立之統一發票（

    應加蓋「旅客已申請退營業稅」之字樣）、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

    ，一併交給外籍旅客。

特定營業人銷售非特定貨物、非受理小額退稅案件或外籍旅客有違反小額

退稅（含未向海關申請查驗）紀錄者，不得開立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

。

外籍旅客如選擇向出境機場、港口之海關申請退還該等特定貨物之營業稅

，特定營業人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並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

第一項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之聯數及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 9 條  特定營業人依前二條規定開立退稅表單時，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特定營業人應確實於外籍旅客購物退稅管理系統即時登錄退稅明細申

    請表或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除網路中斷致退稅系統無法營運或

    其他不可歸責於特定營業人事由致網路無法連線者外，不得以人工書

    立前開退稅表單。

二、前開退稅表單之保管，特定營業人應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

    計帳簿憑證辦法規定辦理。

第 10 條  特定營業人銷售特定貨物後，發生銷貨退回或掉換貨物等情事，應收回原

開立之統一發票及退稅明細申請表（或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並依第六

條、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重新開立之。有溢退或短退稅款者，應向外籍旅

客收回或補退該退稅款；其程序，由財政部定之。

外籍旅客離境後，發生前項退換貨等情事，免收回原開立之退稅明細申請

表（或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

第 11 條  外籍旅客攜帶特定貨物出境，除已於特定營業人處領得現場小額退稅款者

外，符合下列情形者，得出示護照、該等特定貨物、退稅明細申請表及記

載「可退稅貨物」字樣之統一發票，向出境機場或港口之海關申請退還該

等特定貨物之營業稅。其於出境時未提出申請者，不得於事後申請退還營

業稅。

一、特定貨物屬於特定營業人之銷貨。

二、退稅明細申請表所載品名及金額與統一發票相符。

三、攜帶出口之特定貨物；其品名、型號，與退稅明細申請表之記載相符

    。

四、在一定期間內，攜帶特定貨物出口。

五、攜帶出口之特定貨物總金額，達一定金額以上。

海關審理前項申請後，應按攜帶出口之特定貨物，在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

物退稅明細核定單（以下簡稱退稅明細核定單）核驗欄逐一註記，並加註

退還稅額或不退還之理由後，交給外籍旅客。退稅明細核定單加註退還稅

額者，由外籍旅客持向出境機場或港口之國庫經辦行據以退還營業稅。

前項退稅明細核定單之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 12 條  外籍旅客向經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並已領得

營業稅退稅款者，應攜帶特定貨物出境，並出示護照、現場小額退稅明細

核定單、特定貨物及記載「可退稅貨物」字樣之統一發票，向出境機場或

港口之海關申請查驗。

海關審理前項申請後，應收回該核定單並於外籍旅客購物退稅管理系統登

錄註記。

第 13 條  國庫經辦行或特定營業人依規定辦理退還特定貨物之營業稅時，應以新臺

幣支付之。

第 14 條  已領取現場小額退稅款之外籍旅客，出境前已將該特定貨物轉讓、消耗或

逾一定期間未將該特定貨物攜帶出境，應主動向原辦理退稅之特定營業人



、海關或就近之稽徵機關辦理繳回稅款手續。

出境機場或港口之海關依第十二條規定審理時，如查獲外籍旅客有前項未

符退稅之情事，且未依前項規定繳回稅款者，應填發繳款書交由外籍旅客

繳回已兌領退稅款。

前項外籍旅客將前次已兌領退稅款繳回，始得向出境機場、港口之海關或

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特定營業人申請退還本次購買該等特定貨物之營業稅

。

第一項及第二項繳回稅款程序、繳款書之聯數及格式，由財政部定之。

第 15 條  特定營業人開立退稅憑證不實或非特定營業人誤開立退稅憑證，造成溢退

或誤退稅款，由主管稽徵機關核定補徵之。

第 16 條  經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事務之特定營業人，其代墊之退稅款應依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申報當期銷售額時併同辦理扣減。

特定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查獲有不實開立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之情

形者，該筆退稅代墊款不得扣減。

第 17 條  特定營業人之協力義務如下：

一、應加強員工教育訓練；經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特定營業人，其專

    責退稅人員有異動者，應主動通報主管稽徵機關。

二、應對外籍旅客善盡退稅宣導之責。

三、應保存相關退稅文件，供主管稽徵機關查核。

四、有發現外籍旅客詐退營業稅款之情事者，應主動通報主管稽徵機關。

五、確實要求外籍旅客提示護照等作為證明文件。

六、退稅表單上之品名欄應清楚並覈實登載。

七、主管稽徵機關得不定時派員監督營業人於營業現場辦理銷售特定貨物

    退稅或現場小額退稅之相關作業，營業人應配合協助辦理。

第 18 條  特定營業人遷移營業地址者，應向遷入地主管稽徵機關重新申請核發並取

得退稅標誌後，始得辦理本辦法規定之事務。

第 19 條  特定營業人得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放棄辦理銷售特定貨物退稅或現

場小額退稅事務，並由稽徵機關收回其退稅標誌。

第 20 條  特定營業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廢止該特定營業人

之核准，並收回核准銷售特定貨物退稅之標誌：

一、已申請註銷營業登記或暫停營業。

二、擅自歇業或經處分停業。

三、積欠已確定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

四、一年內於退稅明細申請表記載不實資料，造成溢退或誤退營業稅達新

    臺幣五萬元以上。

五、非因第九條規定情形自行以人工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或開立退稅明細

    申請表不實，造成海關審理困擾或其他異常情形，經主管稽徵機關通

    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

六、不符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特定營業人屬前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原因遭廢止資格者，一年內不

得再行提出申請。

第 21 條  經核准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特定營業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廢止現場辦理退稅之核准，並收回核准銷售特定貨物現場退稅

之標誌：

一、有前條第一項所列情事。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專責退稅人員離職，且營業人無其他符合

    該款規定之專責退稅人員；或該款所定之專責退稅人員未依規定參加

    複訓，經通知仍拒絕參訓，且營業人無其他已依規定參加複訓之專責

    退稅人員。

三、一年內於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記載不實資料，造成溢退或誤退營

    業稅達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四、非因第九條規定情形自行以人工開立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或開立

    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不實，造成海關審理困擾或其他異常情形，

    經主管稽徵機關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

特定營業人屬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原因遭廢止現場小額退稅之核准者，一

年內不得再行提出申請。

第 22 條  持旅行證、入出境證、臨時停留許可證或未加註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中

華民國護照入境之旅客，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23 條  持臨時停留許可證入境之外籍旅客，不適用本辦法小額退稅之規定，且於

國際機場或國際港口出境，始得依第十一條規定向出境海關申請退還購買

特定貨物之營業稅。

第 24 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定之。


